
西安市高陵区程九江蔬菜批发部遗失声明

西安市高陵区程九江蔬菜批发部遗失公章一枚，编号：610126004824
3，法人章(程九江印)一枚，编号：6101260048245，发票专用章一枚，
编号：6101260048244，声明作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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